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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 6月 17日（星期四）中午 13時 

會議形式：U Meeting線上視訊 

主席：鄭院長石通 

出席：丁代表照棣、胡代表哲明、高代表文媛(請假)、黃代表偉邦、楊代表健志、 

董代表桂書、冀代表宏源(請假)、謝代表旭亮、韓代表玉山；何代表傳愷、 

余代表榮熾(請假)、李代表宗徽、李代表金美、張代表麗冠、陳代表賢明、 

閔代表明源、黃代表筱鈞(請假)、溫代表進德、廖代表憶純、鄭代表貽生； 

吳代表聖傑；何代表映；蔡代表秉叡(請假)        (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張秘書倩妮、陳助理昱臻              記錄：許幹事芳瑜 

壹、報告事項： 

一、本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 110年 1月至 5月之重點業務，提會報告。 

說明： 

(一) 海外教育及國際學術交流，分述如下表： 

業務項目 活動 活動日期 內容 說明 

海外教育 

1.日本 NIG 暑期

實習課程 

6/18 – 7/29 

(改為線上辦理) 

選送生科系吳秉軒、

江翊瑄及陳柏君 

(教育部學海築夢計

畫，校推薦序) 

日本靜岡縣國立遺傳學研究

所於 4月 14日主辦單位來信

通知活動改為線上辦理。 

2.德國烏爾姆大

學院級交換 

109-2學期 

(2)109-2 薦送生科系

胡祐桓及生技系林宇

倢、龔穎之 

於 9 月出發至德國烏爾姆，

並陸續於 3月及 4月初返臺。 

110-1學期 
(2)110-1：交換資格申

請至 6月 11日止 
 

國際交流 

1.109-2 期初國

際生聚會 

學期第 1週 

(取消活動) 
舉行交換生歡迎聚會 

因疫情取消多人聚會，改為

寄發 welcome letter。 

2.外籍生來院交

換 

109-2學期 

(取消交換) 

德國烏爾姆大學：

David Settele、Emilie 

Kärcher 

因疫情取消交換計畫。 

3.邀請國外學者 3/8 – 5/31 

法國科學院院士 

Prof. Jean-Marc Egly 

(玉山學者計畫獎助) 

合授基因表達與調控課程，

客座期間使用學術交流中心

3F辦公室。 

(二) 國際學位新生及在學生獎助金、僑生獎學金，目前完成審查排序。 

說明： 

1.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學位生獎助學金審查，校國際字第

1090131171 號辦理，已於 110 年 1 月 18 日由各系所主管進行審查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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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學年度第2學期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依校學字第1100022981

號辦理，由各系所主管及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委員進行審查排序，於

4月 21日送校，最後結果由學務處僑陸組決議。 

3.110學年度第 1學期國際學位生在學生獎學金續領及新申請案審查，

依校國際字第 1100017599 號辦理，已於 110 年 5 月 6 日主管會議

完成審查排序，本次本院新申請案獎學金名額共 1 名(內容為免學雜

費及每月新台幣 6,000 元生活補助)，領取獎學金為一年期(自 110 年

9月開始至 111 年 8 月 31日止)。 

貳、討論事項： 

一、本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提：本院擬與泰國馬希竇大學國際學院簽訂

學術交流協議書草約，因內容增修，提會討論。 

說明： 

(一) 本草約業經兩(109-1-3 及 109-2-1)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惟經對方學

校法務辦公室審核後，復新增第Ⅷ項「爭議協調注意事項」(詳附件 1-

1合約黃色標記文字)，提請討論。 

(二)  經本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於 110 年 03 月 29 日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

討論，參照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參與研究工作保密同意書擬定適用於交

換生至本院交換進研究室之研究內容保密協定等智財權規範乙份(詳

附件 1-2)。 

(三)  依據本校「國立臺灣大學與境外教育研究機構訂定學術合作書面約定

注意要點」規定，本案需通過院務會議，簽請院長核定後，向國際處

及教務處研教組提出，並依回覆意見修改後，方能簽署合約。 

決議：通過。 

二、本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提：本院與日本筑波大學生命環境學院簽訂

之碩士雙聯學位學術交流合約，因內容增修，提會討論。 

說明： 

(一) 日本筑波大學生命環境學院於 2019 年 5 月來訪，經雙方洽談，擬簽

訂「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及日本筑波大學生命科學院合作辦理跨

國雙碩士學位制協議備忘錄」，並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

會議討論通過(詳附件 2-1)。 

(二) 其中有關筑波大學學生取得本校碩士雙聯學位之修課門檻，有兩門課

程為「0學分必修課程」，日方同意保留該課程於「必修欄位」，惟須

於備註說明「如欲取得臺大碩士學位，則須修畢該等課程；反之如欲

取得筑波大學碩士學位則非屬必要。」(詳附件 2-2 合約黃色標記文

字)。 

(三)  依據本校「國立臺灣大學辦理境外雙聯學位實施辦法」規定，本案須

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簽請院長核定後，向國際處及教務處研教組提出，

後依回覆意見修改後，方能簽署合約，併以敘明。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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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科學院提：「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提會討論。 

說明： 

(一)  本校教師評鑑準則修正案業經本校 109 年 10月 24 日 109-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及本(110)年 3 月 20 日 109-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如

附件 3-1。 

(二) 爰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修正本院教師評鑑辦法，本院教師評鑑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詳附件 3-2、附件 3-3。 

決議：通過。 

四、生命科學院提：各系所 111-113 學年度教師員額使用及缺額規劃情

形，提會討論。 

說明： 

(一) 本院各系所 111-113 學年度教師員額規劃案，業經 110 年 6 月 1 日，

本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初審完畢；有關會議紀

錄及附件請參閱附件 4。 

(二)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員額流通辦法」第四條規定，經

小組初審後之規劃員額，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付諸施行。 

決議：通過。 

五、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提：「國立臺灣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

所所務會議規程」第一條、第二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提會討論。 

說明： 

(一) 前開規程業經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審核通過在案，並

依此規程草案第十一條：本規程經所務會議通過，報院務會議核備後，

自發布日施行。 

(二) 分細所所務會議規程第一條、第二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詳附件 5。 

決議：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時 35分。 


